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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结售汇业务
管理的通知
汇发〔2009〕56 号 

发文时间：2009-12-18 发文部门： 阅读：2 次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

宁波市分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 

为进一步完善个人结售汇管理，遏制个人以分拆等方式规避限额监管，规范个人手持外

币现钞结汇行为，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个人不得以分拆等方式规避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年度总额管理。个人分拆结售

汇行为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一）境外同一个人或机构同日、隔日或连续多日将外汇汇给境内5个以上（含，下

同）不同个人，收款人分别结汇。  

（二）5个以上不同个人同日、隔日或连续多日分别购汇后，将外汇汇给境外同一个人

或机构。  

（三）5个以上不同个人同日、隔日或连续多日分别结汇后，将人民币资金存入或汇入

同一个人或机构的人民币账户。  

（四）个人在7日内从同一外汇储蓄账户5次以上（含）提取接近等值1万美元外币现

钞；或者5个以上个人同一日内，共同在同一银行网点，每人办理接近等值5000美元现

钞结汇。  

（五）同一个人将其外汇储蓄账户内存款划转至5个以上直系亲属，直系亲属分别在年

度总额内结汇；或者同一个人的5个以上直系亲属分别在年度总额内购汇后，将所购外

汇划转至该个人外汇储蓄账户。  

（六）其他通过多人次、多频次规避限额管理的个人分拆结售汇行为。  

二、银行发现个人结售汇行为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特征之一的，应按照以下规定处

理：  

（一）对于个人分拆结售汇特征明显、银行能够确认为分拆结售汇行为的，应不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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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个人结售汇行为符合上述特征之一，但银行无法直接确认为分拆结售汇行为的，

经常项目项下银行应按照经常项目外汇收支真实性审核原则，要求个人提交有交易额的

相关证明材料后办理；个人无法提供的，银行应不予办理。资本项目项下银行应按照

《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章等个人资本项目管理规定处理。  

（三）银行在事后核查中发现个人涉嫌分拆结售汇的，应注意收集相关线索，避免同一

个人再次办理分拆业务，同时于发现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所在地分支

局（以下简称“外汇局”）报告。  

三、个人手持外币现钞结汇，应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一）本年度未超过年度结汇总额的个人手持外币现钞结汇，当日外币现钞结汇累计金

额在等值5000美元以下（含）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当日累计金额超过

等值5000美元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本人经海关签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境

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以下简称“海关进境申报单”）或本人原存款银行外币现钞提

取单据在银行办理。  

（二）本年度已超过年度结汇总额的个人手持外币现钞结汇，经常项目项下的凭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本人海关进境申报单或本人原存款银行外币现钞提取单据以及《个人外汇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汇发［2007］1号）第二章规定的有交易额的相关证明材料在银

行办理；资本项目项下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本人海关进境申报单或本人原存款银行外

币现钞提取单据并按照《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章等个人资本项目管理规定

办理。  

四、个人经常项目项下非经营性购汇，购汇资金来源应限于人民币现钞、本人或其直系

亲属的人民币账户和银行卡内资金。  

五、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机构比照银行，适用本通知规定。  

六、银行、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机构和个人应严格遵守《个人外汇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3号）、《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及本通知规

定。违反本通知规定的，由外汇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2008年8月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及其他相关规定予以处

罚。  

七、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9 7 3 1 2 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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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扩大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
务试点的通知
汇发【2009】54号 

发文时间：2009-12-18 发文部门： 阅读：1 次

国家外汇管理局天津、上海、江苏、山东、广东、北京、黑龙江、浙江、福建、广西、

海南、云南、新疆（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青岛、厦门、宁

波市分局： 

2008年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在北京市和上海市开展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

点。试点以来，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达到预期效果。为促进个人本外币兑换市场的合理

竞争，进一步提升我国个人兑换服务的整体水平，经国务院批准，现就扩大个人本外币

兑换特许业务试点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试点地区扩大为天津、上海、江苏、山东、广东、北京、黑龙江、浙江、福建、广

西、海南、云南、新疆等省市（自治区），及深圳、青岛、厦门、宁波等计划单列市。 

二、试点地区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外汇分局”）原

则上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选择区内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市级区域作为具体试点地区。 

三、新增试点地区外汇分局应按照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提交试点申请材料，报国家外汇

管理局审核，国家外汇管理局将根据外汇分局的试点准备情况和当地市场的需求情况进

行批复。 

四、试点地区（含北京和上海）外汇分局批准增加新的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的

经营机构（包括跨地区设立的经营机构），应对此前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情况

进行总结，并附申请试点经营机构情况表（见附件2）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 

五、试点地区外汇分局应严格按照《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见附件

3）开展个人本外币兑换业务试点工作，加强试点工作的宣传与解释，监督个人本外币

兑换特许业务试点机构执行相关外汇管理规定，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报告有关试点情

况。 

联系电话:010-68402310，6840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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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九日 

 

 

附件一：外汇分局上报试点申请材料的主要内容 

附件二：申请试点经营机构情况表 

附件三：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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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服
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提交税务证明有关问题的

通知
汇发【2009】52号 

发文时间：2009-12-18 发文部门： 阅读：2 次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

宁波市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各中资外

汇指定银行： 

为进一步便利境内外机构和个人对外付汇，现就《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提交税务证明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64号）执行中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境内机构或个人对外支付下列项目外汇资金，无需办理和提交《服务贸易、收益、

经常转移和部分资本项目对外支付税务证明》（以下简称《税务证明》）。 

（一）境内旅行社从事出境旅游业务的团费以及代订、代办的住宿、交通等相关费用； 

（二）从事远洋渔业的境内机构在境外发生的修理、油料、港杂等各项费用； 

（三）国际空运和陆运项下运费及相关费用； 

（四）保险项下保费、保险金等相关费用；  

（五）境内机构在境外承包工程的工程款； 

（六）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从我国取得的所得或收入，包

括投资合营企业分得的利润和转让股份所得、在华财产（含房产）出租或转让收入以及

贷款给我国境内机构取得的利息； 

（七）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向我国提供的外国政府（转）贷款（含外国政府混合

(转)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下的利息，本通知所称国际金融组织是指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国际开发协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欧洲投资银行等； 

（八）外汇指定银行除本条第七项外的其他自身对外融资如境外借款、境外同业拆借、

海外代付以及其他债务等项下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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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我国省级以上国家机关对外无偿捐赠援助资金； 

（十）境内证券公司或登记结算公司向境外机构或境外个人支付其依法获得的股息、红

利、利息收入及有价证券卖出所得收益。 

二、外汇指定银行办理以下项目外汇资金对外支付后，应于每月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将

对外支付有关情况向外汇指定银行所在地主管国税和地税机关报告。 

（一）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向我国提供的外国政府（转）贷款（含外国政府混合

(转)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下的利息；  

（二）外汇指定银行其他自身对外融资如境外借款、境外同业拆借、海外代付以及其他

债务等项下的利息。 

外汇指定银行对外支付上述利息时，除符合免税条件的以外，应按照我国税法规定作为

扣缴义务人代扣税款，并在对外支付后按国家税法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税务手续。 

外汇指定银行办理代扣税款涉及结汇的，应按照代客结售汇业务相关规定办理税款结汇

手续，并将代扣税款结汇统计到结售汇统计报表的“133其他经常转移”项下。 

外汇指定银行未按本条规定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有关信息，由税务机关按规定进

行处理。 

三、外国航空公司境内代表处对外支付其境内机票销售款，可持主管国税机关和地税机

关出具的免税文件或有关两国政府互免两国航空运输企业国际运输收入税收文件代替

《税务证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航空公司境内代表处参照本条执行。 

境内旅行社对外支付代售境外航空公司机票销售款，应按照汇发[2008]64号文件的规定

向外汇指定银行提交《税务证明》。 

四、主管税务机关为海洋石油税务（分）局的境内机构在办理对外付汇时所提交的《税

务证明》，仅需主管海洋石油税务（分）局盖章，无需主管地方税务局盖章。 

五、境内机构办理下列境内外汇划转或境内再投资、增资活动时，应向主管国税机关和

地税机关申请办理《税务证明》，并按规定向所在地外汇局或外汇指定银行提交由主管

国税机关和地税机关出具并签章的《税务证明》。 

（一）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以其在境内所得利润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将属于外国投

资者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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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境内企业内部成员外
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的通知

汇发【2009】49号 

发文时间：2009-12-18 发文部门： 阅读：3 次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

宁波市分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  

为便利和支持境内企业外汇资金运用和经营行为，完善境内企业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

理、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境内外汇划转

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境内企业内部成员外汇资金集中运营

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现予以发布。  

《规定》自二ＯＯ九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请遵照执行。  

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接到本《规定》后，应及时转发辖内各分支机构、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应及时转发所辖分支机构。   

 

二ＯＯ九年十月十二日 

              

境内企业内部成员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便利和支持境内企业经营和外汇资金运用行为，完善境内企业外汇资金内部

运营管理，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相关法

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境内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以资本为联结

纽带，由母公司、子公司及其他成员企业或机构共同组成的企业法人联合体（不含金融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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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定所称内部成员，是指母公司及其控股51％以上的子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单独或

者共同持股20％以上的公司，或者持股不足20％但处于最大股东地位的公司；母公司、

子公司下属的事业单位法人或者社会团体法人。  

第三条 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是指境内企业内部成员（以下简称境内企业）依照本

规定及其他外汇管理有关规定，使用境内自有外汇资金的行为，包括相互拆放外汇资

金、实施外币资金池管理、通过内部财务公司开展即期结售汇业务。  

第四条 境内企业相互拆放外汇资金，可通过外汇指定银行或经核准设立并具有外汇业

务资格的内部财务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以委托贷款的方式进行。  

境内企业开展外币资金池业务，可在委托贷款的法律框架下通过外汇指定银行或财务公

司进行。  

第五条 境内企业相互拆放外汇资金、开展外币资金池业务，应当以其资本金外汇账

户、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内可自由支配的外汇资金进行。  

境内企业相互拆放外汇资金、开展外币资金池业务，应坚持全收全支原则，不得自行轧

差结算，并应参照国际金融市场同期商业贷款利率水平约定拆放利率，不得畸高或畸

低。  

第六条 境内企业委托贷款资金不得结汇使用，不得用于质押人民币贷款。若需结汇使

用，境内企业应将来源于其资本金外汇账户或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委托贷款资金原路返

回至其原划出资金的资本金外汇账户、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后，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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